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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華簡	•耆夜》簡的解讀

余宗發

臺灣銘傳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



摘		要

 《清華簡》為清華大學所收藏之戰國竹簡，《耆夜》簡只
是《清華簡》中的一小部分，簡書的內容係由十四支竹簡所
組成。簡文乃是敘述“武王八年，征伐耆，大戡之。還乃飲
至于文大室”的故事。
 本文就《耆夜》簡的內容，共分以下各節目來敘論：一、
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之所以作，二、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之
詩篇內容，三、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對學術研究之貢獻，
四、結語等節目加以論述。而各節目的標題，即各節目的內
容之所在。
 本文以為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的《蟋蟀》詩，雖然
是周公所作，但在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》所見之《蟋蟀》詩，
已非周公所作之《蟋蟀》詩，而是後人據“蟋蟀”的“曲
目”而作的《蟋蟀》詩。因為自周公所作之《蟋蟀》詩後，
“蟋蟀”二字已被當時樂府官署定為“曲目”，成為人人可以
據之賦詩的“題目”了。

關鍵詞：耆夜   蟋蟀   周公   曲目   飲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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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 在地下文物還未被挖掘之前，幾千年來《詩經》學的研究，幾乎都

是依賴書面的資料。一直到《上博楚簡》的出現，才為《詩經》學的研

究，掀起了新的波瀾。如今《清華簡》中有關《詩經》資料的出現，相

信又會為《詩經》學的研究，帶來另一個激盪。

      《清華簡》與《詩經》學研究有關的簡文，主要是在《耆夜》與《周

公之琴舞》兩部份。本文所要探討的部份，僅限於《耆夜》簡的內容。

《耆夜》是由十四支竹簡所組成。竹簡的形式與體制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

竹簡》的《釋文  注釋》說：“《耆夜》簡共十四支，簡長四十五釐米，其

中四支有殘缺。每簡字數二十七至三十一字不等，背面都有次序編號。”1

而李學勤《初識清華簡 • 周武王、周公的飲至詩歌》則說“這篇簡一共

是十四支，每支 25—29 字不等。” 2 所以簡文字數的多寡，顯然存有兩套

說法。因為未見原簡，無法瞭解其原因所在，故存而不論。

 但無論如何，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發現，的確為《詩經》學的研究，

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動能。相信任何人只要全心投入，都不會有空手出

寶山之憾！

一、《清華簡•耆夜》之所以作

 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說：

武王八年，征伐耆，大戡之。還，乃飲至于文太室。畢公高為

客，邵公保奭為夾，周公叔旦為宔，辛公 甲為位，作策逸為東堂

之客，呂尚父命為司正，監飲酒。3

 
文中之“耆”古亦作“黎”，《尚書 • 商書》文中有《西伯戡黎》之文，

1 李學勤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壹，下冊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，
中西書局，2012，頁 149。

2 李學勤：《初識清華簡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，頁 19。
3 李學勤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壹，下冊，頁 1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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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者以為“武王八年，征伐耆，大戡之”的故事，即指《尚書 • 商書》

文中《西伯戡黎》之事。4

 姑不論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與《尚書 • 商書 • 西伯戡黎》之關係如何，

簡文的內容乃是記載周武王八年，武王出征“耆國”凱旋歸來，在文王

廟裡祭祀了文王之後，舉行慶功宴，君臣對酒賦詩的經過。

二、《清華簡•耆夜》簡文中之詩篇內容

 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《耆夜》簡題名，李學勤在《初識清華簡》裡作

《周武王、周公的飲至詩歌》。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所涉及的當時政要

人物，除了周武王之外，尚有畢公、周公、辛公甲、呂尚等人。所以，

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之詩篇，乃為當時君臣對酒賦歌之作。

 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的第一首詩，為武王“夜爵酬畢公，作歌一

終”之《樂樂旨酒》。其詩句為：

樂樂旨酒，宴以二公；恁仁兄弟，庶民和同。方臧方武，穆穆

克邦；嘉爵速飲，後爵乃從。

第二首為武王“夜爵酬周公，作歌一終”之《輶乘》。其詩句為：

輶乘既飭，人服余不胄；覤士奮甲，繄民之秀；方臧方武，克五

仇讎；嘉爵速飲，後爵乃復。  

第三首為周公“夜爵酬畢公，作歌一終”之《贔贔》。其詩句為：

贔贔戎服，臧武赳赳。毖精謀猷，裕德乃救；王有旨酒，我憂

以  ，既醉又侑，明日勿稻。

第四首為周公“夜爵酬王，作祝誦一終”之《明明上帝》。其詩句為：

4 李學勤：《初識清華簡》，頁 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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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明上帝，臨下之光，丕顯來格，歆厥禋盟，於……月有盛

缺，歲有歇行，作茲祝誦，萬壽亡疆。

第五首為周公“夜爵酬王，作祝誦一終”之《明明上帝》時，“秉爵未

飲”而“蟋蟀驟降於堂”，“公作一終”之即興之作的《蟋蟀》之詩。其

詩為：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；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；夫日□□，□□□

荒。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，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方。蟋蟀在

席，歲矞云莫；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；日月其邁，從朝及夕，毋已

大康，則終以祚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。蟋蟀在舒，歲矞云

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毋已大康。

則終以懼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。5

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所載的五首詩，皆以四言體為主，前四首是第一次

被發現，而第五首的《蟋蟀》詩，與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》則多雷同之處：

 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 • 蟋蟀》：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無已大康，職思

其居。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無已大康，職思

其外。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休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慆。無已大康，職思

其憂。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6

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 • 蟋蟀》共三章，每章八句，每句都是四字句。《清華

簡 • 耆夜》簡《蟋蟀》也是三章，據《釋文  注釋》所見，只有第二章保

留完整，前後兩章皆有殘缺；此完章共有十句，前八句為四字句，第九句

5 引自李學勤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壹，下冊，頁 150。由於原文多古字，電腦不
容易處理，故所引的簡文，皆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的《釋文  注釋》加以“楷
化”。

6 [宋]朱熹集註：《詩經集註》，臺北：大孚書局，2006，頁 55-56。

129

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的解讀



為五字句，第十句為六字句。所以兩詩皆以四言體為主，反映出《詩經》

的四言體格式，在西周之初已經完成。所以，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 • 蟋蟀》

一詩，不論行式與內容，都與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的《蟋蟀》詩極為相似。

 有關“飲至”之禮的儀式與意義，《左傳 • 桓公》二年冬傳文說：

冬，公至，自唐告于廟也。凡公行告于廟，反，行飲至。舍

爵、策勳焉。禮也。7

《左傳 • 桓公》二年冬傳《注》：“爵飲酒器也。既飲置爵，則書勳勞於策，

言速記有功也。”《正義》說：“凡公行者，或朝、或會、或盟、或伐，皆

是也。孝子之事親也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事死如事生，故出必告廟，反

必告至。”不過“飲至”之禮，在古書中雖多見，但出現在出土文物裡似

乎還是首見。

三、《清華簡•耆夜》簡文對學術研究之貢獻

 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的發現，對有關《詩經》學之學術研究，提供

了多方面的貢獻。

（一）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內容的歷史價值

1、為研究“飲至之禮”者提供了第一手研究史料。

 根據《十三經注疏 • 左傳 • 桓公》二年冬《正義》的說法：“凡公行

者，或朝、或會、或盟、或伐，皆是也。”8 所以“飲至之禮”是君王在朝、

會、盟、伐，歸來之後必行之禮。它的意義等同於“孝子之事親也，出必

告，反必面，事死如事生。”9 是一種孝順父母行為的延伸。雖然“春秋公

行一百七十六，書至者，唯八十二耳。” 10 但這種“飲至之禮”的實錄，見

7 《十三經注疏》6《左傳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7，頁 96。
8 《十三經注疏》6《左傳》，頁 96。
9 《十三經注疏》6《左傳》，頁 96。
10 《十三經注疏》6《左傳》，頁 96。

130

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



於新出土資料的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中，其歷史價值與意義卻屬非凡。

2、為畢公高的身份提供了歷史見證。

 “周公旦把大鉞，畢公把小鉞，以夾武王”11，這是《史記 • 周本紀》

畢公出現時的鏡頭。在《尚書 • 顧命》文中的畢公，則與周公同為成王

臨崩前、被受命為康王的“顧命”大臣 12。此後有關畢公的史蹟，在正史

記載中就所見不多。而在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“飲至之禮”中，他卻以

“戡黎的英雄”身份當了主客，這無疑是為畢公高的身份提供了新的歷史

見證。由此，可見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歷史價值的一斑了。

3、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“飲至之禮”儀式，呈現了周人的宗法制度觀。

 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在敘述“飲至之禮”的過程時說：

畢公高為客，邵公保奭為夾，周公叔旦為宔，辛公 甲為位，

作策逸為東堂之客，呂尚父命為司正，監飲酒。

簡文中的五個人物，畢公高，邵公保奭介，周公叔旦，皆為姬姓公侯，

辛公甲、呂尚則為異姓公侯。武王與三位姬姓公侯皆有“爵酬”，唯獨對

這兩位異姓公侯，沒有“爵酬”。應該不是沒有原因的吧！因為在周人的

宗法制度中，最重視就是親疏、遠近的倫常關係。像“飲至之禮”，這種

在宗廟裡舉行的重要典禮，本身就是一種涉及倫常關係的典禮，身為宗

法制度執行者的周武王，以制禮作樂聞名於世的周公，以及貴為開國大

員的袞袞諸公們，豈有不重視周家宗法制度的道理！更何況，這種重視

親疏、遠近倫常關係的理念，一直都是《詩經》裡經常出現的思想。如

《小雅 • 伐木》：“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。” 13《小雅 • 常棣》：“凡今之人，莫

如兄弟。”14

 所以，我們認為在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“飲至之禮”中，親疏、遠

11 [日]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6，頁 70。
12 郭建勳：《新譯尚書讀本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1，頁 298。
13 滕志賢、葉國良注譯：《詩經讀本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0，頁 452。
14 滕志賢、葉國良注譯：《詩經讀本》，頁 4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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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的倫常關係，一定是整個典禮中的一部份。

4、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中的詩篇，反映出四言詩在周初已經發展成熟。

 將《詩經》視為四言詩體成熟的代表作，是歷代《詩經》學研究者

的共識。而四言詩的格式，究竟是定制於何時？卻為大多數《詩經》學

研究者所忽略了。由於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的各詩篇，都以四言體

為主，且明言它們係出自周武王與周公之手。其中《蟋蟀》一詩的同題

詩篇，又出現在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》裡。反映出了在西周之初，四言一

句的詩體，已發展成為一種固定的詩體。

 此外，《清華簡》第三輯的《周公之琴舞》的簡文，錄有四言體為

主的詩歌十篇。第一篇詩的開始有：“周公作多士儆毖，琴舞九卒”之語，

類似詩序。接下來是：“元納啟曰：无悔享君，罔墜其孝，享惟慆思。”其

後是：“成王作儆毖，琴舞九卒。元納啟曰”，共“九啟”。所以《清華簡》

第三輯中的《周公之琴舞》，所錄的十篇詩作裡，除了第一篇說明是周公

所作之外，其餘九篇都是成王的作品。徐正英、馬芳在《清華簡〈周公

之琴舞〉組詩的身份確認及其詩學史意義》文中說：“成王九首詩中祀祖、

自儆、儆臣內容連貫。”又說：“其中第一首見於今本《詩經 • 周頌》的

《儆之》篇，故整體為《詩經 • 周頌》作品無疑。”15 因此，由《周公之琴

舞》的詩篇中，也證明了以四言體為主的詩歌體，在周初已經發展成為

一種固定的詩體形式。

（二）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中的《蟋蟀》一詩反映出當時的周朝已有類

似樂府官署的設立  

 古人在談到《詩經》所以能彙集成篇的原因，認為一是由於獻詩，

二是由於采詩。16 但對於周朝是否設有采詩官，或設有專司樂府的機構，

卻是各說紛紜。而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《蟋蟀》一詩的出現，則為周

朝已有樂府官署的設立，提供了有力的佐證。

 根據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中的記載，《蟋蟀》一詩，乃是當時周公即興

15 徐正英、馬芳：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組詩的身份確認及其詩學史意義》，《復旦學
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2014 年第 1 期，頁 76。

16 葉慶炳師：《中國文學史》上冊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7，頁 8 引文。

132

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



之作。而引起議論的地方，是因為在今本《詩經》的《唐風》裡，也收

錄了一首《蟋蟀》的詩篇。但就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中的記載，《蟋蟀》一

詩乃為當時身為中央政府大員的周公即興之作！何以會被收入屬於地方

民歌的《唐風》之中呢？

 李學勤在《初識清華簡 • 周武王、周公的飲至詩歌》文中認為：

揣想《蟋蟀》係戡耆（黎）事時作，於是在那一帶流傳，後來

竟成為當地的詩歌了。17

賈海生與錢建芳在《周公所作〈蟋蟀〉因何被編入〈詩經 • 唐風〉中》則

認為：

武王八年周公在飲至之禮上所歌《蟋蟀》本是周公的創作，後

來成為王朝的樂歌，有專門的樂師演唱、傳習。周公封叔虞於唐，

後周天子命晉文侯、晉文公為方伯，以《蟋蟀》做為樂則賜予了晉

國。《蟋蟀》一詩隨樂師進入晉國後而得以在晉國流傳。隨著時間

的流逝，其作者、來源被逐漸淡忘，竟然被認為是晉國的民歌；在

不斷演唱的過程中又屢被改編，最後又幸運地編入了《詩經 • 唐風》

之中。18

以上兩種說法，看似都是言之成理。但我們認為當時周公即興之作的

《蟋蟀》一詩，日後所以會出現在今本《詩經 • 唐風》裡，其主要原因既

不是如李學勤在《初識清華簡 • 周武王、周公的飲至詩歌》所說的“揣

想《蟋蟀》係戡耆（黎）事時作，於是在那一帶流傳，後來竟成為當地

的詩歌了”，也不是如賈海生與錢建芳在《周公所作〈蟋蟀〉因何被編入

〈詩經 • 唐風〉中》的認為“周公封叔虞於唐，後周天子命晉文侯、晉文

公為方伯，以《蟋蟀》做為樂則賜予了晉國。《蟋蟀》一詩隨樂師進入晉

國後而得以在晉國流傳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其作者、來源被逐漸淡忘，

竟然被認為是晉國的民歌；在不斷演唱的過程中又屢被改編，最後又幸運

17 李學勤：《初識清華簡 • 周武王、周公的飲至詩歌》，頁 23。
18 賈海生、錢建芳：《周公所作〈蟋蟀〉因何被編入〈詩經 • 唐風〉中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
化》2013 年第 4 期，頁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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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編入了《詩經 • 唐風》之中”，而是因為“蟋蟀”二字，自周公以之為

名而賦《蟋蟀》一詩之後，已成了一種“曲目”所造成的。

 由於周朝已有類似樂府官署的設立，所以在周公以“蟋蟀”二字為

詩名，而作《蟋蟀》詩之後，當時管理音樂的府署，不但對它作文辭上

的修飾，將之披之以管弦。為了感念周公的功德，遂將《蟋蟀》二字定

為“曲目”之名稱；此後任何人皆可以此“曲目”賦詩，其所作之詩也都

叫《蟋蟀》；周公當時所賦之詩固然叫做《蟋蟀》，晉國所在的詩人，當

然也可以據《蟋蟀》的“曲目”，而有《蟋蟀》的詩篇了。因此，在今本

《詩經 • 唐風》裡，會出現有《蟋蟀》的詩篇，就不足為奇了。

 此種同題異詞之作的詩篇，在今本《詩經》中亦不乏其例。如：《王

風》有《揚之水》，《鄭風》也有《揚之水》，《唐風》也有《揚之水》；《唐

風》有《杕杜》及《有杕之杜》，《小雅》也有《杕杜》；《秦風》有《黃

鳥》，《小雅》也有《黃鳥》；《小雅 • 鹿鳴之什》有《白華》，《小雅 • 魚藻

之什》也有《白華》；《邶風》有《谷風》，《小雅 • 谷風之什》也有《谷

風》。這種同題為詩的詩篇，不但篇名相同，在字句也有類似相同的現

象。如《王風 • 揚之水》：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？懷哉懷哉！曷月

予還歸哉﹖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？懷哉懷哉！曷月

予還歸哉﹖

揚之水，不流束蒲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？懷哉懷哉！曷月

予還歸哉﹖

《鄭風 • 揚之水》：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？終鮮兄弟，維予與女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

誑女！      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？終鮮兄弟，維予二人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

不信！

二詩的起始兩句幾乎相同。今本的《詩經》只有三百零五首，加上六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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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目無辭，也不過只有三百一十一首。卻有那麼多同題異詞的詩篇，豈

不就說明了當時確有“曲目”的存在嗎？所以孔子才說：“吾自衛反魯，

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”（見《論語 • 子罕篇》）墨子說：“儒者誦詩

三百，絃詩三百，歌詩三百，舞詩三百。”（見《墨子 • 公孟篇》）而周詩

之有“曲目”存在的證明，就見諸《上博楚簡 • 采風曲目》之中。

 《上博楚簡 • 采風曲目》的竹簡共有七枚，最後一簡為空白簡。這些

簡文“原本沒有題目，整理者依據文本內容擬題為《采風曲目》。簡文的

具體內容是四十首詩歌篇名和詩歌所對應的演唱音高”19。在《采風曲目》

各簡裡的“曲目”前，幾乎都標有類似後世宮調的名稱。第一支簡文共

收錄了七個“曲目”。這七個“曲目”的名稱，分別為：

又 。《子奴思我》。宮穆：《碩人》，又文又 。宮巷：《喪之

木》。宮訐：《疋共月》，《埜又茦》，《出門以東》。宫攏：《君壽》     

第二支簡文共收錄了九個“曲目”。這九個“曲目”的名稱，分別為：

□》，《將媺人》，《毋過吾門》，《不寅之媑》。徙商：《要丘有 》，

《奚言不從》，《豊又酉》。_ 是男商： 《高木》。訐商：   

第三支簡文共收錄了十個“曲目”。這十個“曲目”的名稱，分別為：

□》。訐徵：《牧人》，《場人》，《蠶亡》，《毳氏》，《城上生之

葦》，《道之遠尔》，《良人亡不宜也》，《弁也遺玦》。徵和：《輾轉之

實》。

第四支簡文共收錄了九個“曲目”。這九個“曲目”的名稱，分別為：

□》，《亓翱也》，鷺羽：《之白也》。_ 是男羽：《子之賤奴》。訐羽：

《北埜人》，《鳥虎》，《咎比》，《王音深浴》。羽 ：《嘉賓慆意》。

19 蔡先金、吴程程：《上海博物館楚簡〈采風曲錄〉與〈詩經〉學案》，《合肥學院學報》
（社會科學版）2013 年第 6 期，頁 3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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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支簡文共收錄了四個“曲目”。這四個“曲目”的名稱，分別為：

居》，《思之》，《茲信然》，《  虎》。

第六支簡文只收錄了一個“曲目”。這個“曲目”的名稱為：

  
《苟吾君毋死》。

 馬承源說：“《采風曲錄》可能是楚國歷史上某一時期流行的或有意

編集的歌曲曲目，口頭文學和民歌曲調很難長時期流傳而不失真，但采

風記載用宮、商、徵、羽等聲名分類標目的這種音樂史料，是前所未有

的。”又說：“本篇就內容而言，可能是經過楚國樂官整理的采風歌曲目錄

的殘本。”對於《采風曲錄》第一支簡文中“宮穆”的《碩人》，他認為

“當為《詩經》中《碩人》歌曲之目”。20 如果《采風曲錄》簡文的真實性

可靠的話，則《采風曲錄》的編述時代，就當如《上海博物館楚簡〈采

風曲錄〉與〈詩經〉學案》一文所言，戰國時代的楚國是設有樂府及專

職樂官，以從事詩歌的文字修飾與將之披諸管絃的工作（這些原始的詩

歌文字，即便是來自君王、國之重臣之作，亦無例外，必須經過樂府及

專職樂官，對詩歌做文字的修飾，並將之披諸管絃）。而楚國樂府及專職

樂官之設，應是模仿周之中央政府的樂府體制而設。所以，楚國的樂府

及樂官的制度，即為周的樂府及樂官的制度；楚國的樂府及樂官所擔任

的任務，即為周的樂府及樂官所擔任的任務。他們都是同樣有責任，要

將所有送到樂府來的詩歌，作文字上的修飾與將之披諸管絃。因此，《蟋

蟀》詩，在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中的記載，雖然是周公之即興之作，但事

後也同樣被送到樂府，讓樂府專人作文字上的修飾與將之披諸管絃，並

將《蟋蟀》詩定為“曲目”。

 此外，在《清華簡》另一部份簡文裡的《周公之琴舞》中，共收錄

了十首《周頌》體的詩篇，除了第一首出自周公之手外，其餘九首則都

是周成王所作。但今本 《詩經 • 周頌》卻只收錄了《敬之》一篇，其他九

首都不見記載。由這些十選一的實例中，也證明了周初的中央政府，不

但設有樂府機關，其對於詩歌的文字修飾與將之披諸管絃工作要求的嚴

20 蔡先金、吴程程：《上海博物館楚簡〈采風曲錄〉與〈詩經〉學案》，頁 3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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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，更自有其尺度與標準。21 王輝斌在《夏商周“樂府”考論》文中，以

出土文物為證，認為“樂府在秦即已設立”，再以《周禮 • 春官宗伯 • 大
司樂》、《呂氏春秋 • 古樂》諸篇為據，認為夏、商、周三朝均有不同程

度樂府官署之存在。22

 但周與楚，一個在北一個在南，周之樂府及樂官的制度，何以能整

個移植到楚國呢？高崇文在《試論西周時期的周楚關係——兼論楚族居

地變遷》文中說：“楚人最初活動於丹江流域，商末周初，楚歸附於周，

並常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，鬻熊等所居‘京宗’即指西周都邑鎬京宗周

之地，是楚設在宗周的辦事機構。周成王時，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，封

熊繹居丹水之陽的‘夷屯’，承認熊繹在丹江地域的統治地位，楚即正式

建國立都。後因周楚交惡，為周所逼，熊渠之後沿漢水向東遷徙，至西

周末熊儀徙居丹浙之匯的‘鄀’地。春秋初，楚進入襄宜平原，開啟了

東周時期在江漢地區的發展。”23 所以，周與楚的關係，可以說是源遠流

長，彼此之間容或有政治與戰爭的衝突，但由《左傳》文中，不乏楚人

君臣引用《詩經》賦志的例子，24 楚辭雖為楚地的產物，卻深受《詩經》

體的影響。可知周楚之間的文化的交流，是沒有中斷的。因此，《上博楚

簡 • 采風曲目》的編述方式，應該就是由周傳入楚地。而《上博楚簡 • 采
風曲目》的出土，則不但說明了周楚之間文化關係的密切，更反映出即

使是在《上博楚簡 • 采風曲目》的編輯時代裡，周人的樂府制度依然深

深地影響著楚國。

四、結語

 《耆夜》在整部《清華簡》簡中，所占的比重，雖然份量不大，但若

與其他出土的資料参照研究，則它對《詩經》研究的影響就不容忽視了。

其次這些簡文的出現，也為樂府設立的確切時間提供了新的佐證。

21 徐正英、馬芳：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組詩的身份確認及其詩學史意義》，頁 76-79。 
22 王輝斌：《夏商周“樂府”考論》，《學術論壇》2013 年第 8 期，頁 45-48。
23 高崇文：《試論西周時期的周楚關係——兼論楚族居地變遷》，《文物》2014 年第 3 期，
頁 55。

24 劉大杰：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5，頁 61-6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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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千年以來，一般的學者幾乎都認為四言詩就是《詩經》體，《詩

經》就是四言詩體的代表作。但《詩經》體究竟成熟於何時？今本《詩

經》裡，為何會出現那麼多同題異詞的詩篇？甚至還有些詩篇不但題目

相同，而且部分詩句也完全雷同！但它們卻是不同時空的作品，其關鍵

何在？參照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簡文與其他資料的研究，我們認為《詩經》

體應該是成熟於周初。今本《詩經》裡，所以會出現多篇同題異詞詩篇

的現象，其原因就是因為它們已被當時的樂府定為“曲目”，任何人都可

以之賦詩，當然就會出現各種同題異詞的詩篇了。今本《詩經》所收的

詩篇，雖然成文的時空不同，作者不一樣，但題目卻相同，就是因為大

家所採用的“曲目”一樣的結果。

 由於《漢書 • 百官公卿年表》有“少府：秦官，掌山海池澤之稅以

給供養。有六丞。屬官有尚書、符節、太醫、太官、湯官、導官、樂府”

之記載。25《史記 • 樂書》說：“高祖崩，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。孝惠、

孝文、孝景無所增更，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。” 26 而《漢書 • 禮樂志》也說

“孝惠二年，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，更名安世樂”27 之語。所以一般

學者都認為樂府官署與制度乃創始漢朝。如今有了《清華簡 • 耆夜》的

佐證，再加上其他出土資料的互證，有關樂府官署與制度的確切始創期，

應該要往前推了。

25 [ 漢 ]班固：《漢書》卷十九上《百官公卿年表第七上》 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7，頁
731。

26 [日]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頁 430。
27 [漢]班固：《漢書》卷二十二《禮樂志第二》 ，頁 10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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